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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宣威市委政法委员会文件
                  宣政法〔2021〕41号 
            


宣威市委政法委关于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护航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第74号提案的回复

尊敬的苏丹、宁颖、董娜、黄勇、余红英委员：
你们在宣威市政协六届六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护航搬迁群众“安居乐业”的提案》，市人民政府交由平安宣威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经认真研究、协商、办理，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威市第六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案》文件要求，平安宣威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高度重视，明确工作目标，成立由政法委主要负责同志为提案办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领导办理工作。其他班子成员协助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工作的总体和阶段性工作推进，抓好研究、协调和督办，机关各股室在分管领导的带领下，认真落实工作。
二、增强工作合力，统筹推进社区治理
（一）坚持党建引领。按照“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工作模式，把党建网络延伸到群团组织、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党建工作体系。把党支部、党小组建在网格上，推荐党支部书记、党小组长按程序担任网格长或网格员。推行“三个一”基层党建规范：党总支建立一套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制度，党支部开展一堂社会治理主题党课，党员承诺办理一批为民服务实事。
（二）建设党群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心。整合党建、政务服务和社会治理等各种资源，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和综治中心一体化建设，统筹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互联互通的党群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心，最大限度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对各类小区党建的属地管理职责、统筹协调职能、协同治理功能，监督辖区内各类小区日常服务管理行为；把物业管理职能纳入街道的综合治理，着力打造承载物业属地监管职责的工作机构和运作平台。推行“一站式”服务和“最多跑一次”改革，把党群服务和社会治理中心建设成为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坚强阵地和服务党员群众的温馨家园。
（三）法治教化，强化宣传发动。加强法治宣传，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以普法重点对象为突破口，分类推进，整体推动“八五”普法规划实施，提升群众的法律底线意识和红线思维。积极推进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的法治格局，网格员进村入户、现身说法，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群众的法治意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由“碎片化”治理向“系统化”治理转变。
（四）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提升群众满意度。树立为民服务理念，深刻认识提高群众满意度是加强与群众交流、增强与群众感情、取得群众认可的重要方式，切实把提高群众满意度工作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紧紧围绕提高群众满意度要求，真抓实干惠民实事，着眼于群众得实惠，抓住工作重点，找准突破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办好事、办实事活动，认真解决好群众反映较多的生产生活问题，服务基层群众，促进充分就业，增加群众收入，奋勇争先创一流。
三、创新模式，全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面推进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为着力点，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坚持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入开展“五治融合”。制定下发《关于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压实主体责任，扎实开展平安创建工作，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感谢各位委员对政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真诚的希望各位代表今后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

中共宣威市委政法委员会      
202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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